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9-046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业绩承诺公司及其原股东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的 

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中，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兴租赁”）及原股东分别承诺

了 2018年度应当实现的净利润。 

一、润兴租赁及其原股东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的具体情况 

2016年 11月 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润

兴租赁 4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10亿元收购方珠海晟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珠海晟则”）、中融（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融资产-融

达通元 3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融资产”）持有的购江苏润兴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兴租赁”）合计 40%的股权。 

珠海晟则、中融资产承诺：润兴租赁 2016年-2018年经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净利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计算依据）不

低于 3 亿元、4 亿元、5 亿元；或润兴租赁 2016 年-2018 年各期期末累积经双方认

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净利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为计算依据）将不低于 3亿元、7亿元、12亿元。 

在承诺年度内，由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润



 

 

兴融资租赁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载明的当期期末过往承诺年度累积实际净利润

低于当期期末过往承诺年度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据，业绩承诺方应在前述专项审核 

意见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对润兴融资租赁进行现金补偿，补偿公式为：当期

应补偿金额=过往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过往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过往年度累计已

补偿的金额。珠海晟则和中融资产分别按照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比例承担现金补

偿。 

二、润兴租赁及其原股东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一）润兴租赁 2018年实现净利润情况 

兴租赁业绩承诺实现结果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2018年

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名称 业绩承诺情况 实际实现情况 差额 

润兴租赁 

2018年应实现

净利润 50,000.00 

2018 年实际实

现净利润 -40,358.65 -90,358.65 

截止 2018 年

应累计净利润 120,000.00 

截止 2018 年实

际累计净利润 38,666.80 -81,333.20 

 

注：上述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形成的税后利润与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形成的税后利润中的较低者。 

三、关于润兴租赁未实现利润承诺的相关处理及合理性 

润兴租赁 2018 年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考虑到公司已将润兴租赁股权出售给原

股东，同时根据公司与珠海晟则于就润兴租赁转让所签订的协议以及本次交易价格

已充分考虑到业绩补偿的因素，且即使润兴租赁原股东补偿，根据协议补偿款也是

归属于润兴租赁。鉴于双方已就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协商确定且交易对价相比润兴

租赁的评估价值与乙方业绩补偿金额之和的 40%已适当上浮，双方同意前述审计结

果不影响本次交易中根据预测结果确定的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不影响《股权转让协



 

 

议》确定的交易对价，同时出售润兴租赁股权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审核同意，股东大

会也通过同意公司不再要求原股东进行补偿。 

2018年 9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山达华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持有的润兴租赁 40%股

权按照 12.4亿元的价格出售给为珠海晟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

海晟则”）。 

2019年 3月 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福州达

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2019年 3月 28日，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福州达华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截止目前，公司出售润兴租赁 40%股权事项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中。 

（一）本次交易中原业绩承诺的补偿安排 

1、由于交易评估基准日尚处于业绩承诺期内，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补偿以润

兴租赁 2018年度预测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根据瑞华审计出具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审核报告》，润兴租赁 2016年和 2017

年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30,733.11 万元和 48,292.34万元。根据达华智能与珠海晟

则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和谊评报字（2018）第 11130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润兴租赁 2018年预测净利润为-2,570.08 万元，珠海晟则

（中融资产退出润兴租赁后，业绩承诺全部由珠海晟则承担）需在业绩承诺期限届

满后，以现金方式向润兴租赁补偿 43,544.63万元。 

补偿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金额=过往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过往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过往年

度累计已补偿的金额。 

2、业绩补偿的对象为标的公司、补偿实现方式为现金 

根据公司与珠海晟则、中融资管于 2016年 9月 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业绩补偿的对象为润兴租赁，补偿方式为现金。 

3、业绩补偿金额已计入本次交易对价，补偿方需根据协议约定完成本次业绩

补偿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珠海晟则（中融资产退出润兴租赁后，

业绩承诺全部由珠海晟则承担）需在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即 2018年度届满后），

以现金方式向润兴租赁补偿 43,544.63 万元。 

本次交易以截至评估基准日润兴租赁 100%股权的评估值 246,517.29 万元和珠

海晟则向润兴租赁支付现金补偿款 43,544.63万元为定价依据，合计为 290,061.92

万元，上市公司所属的 40%份额为 116,024.77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24,000万元。 

本次业绩补偿金额已计入交易对价，公司取得本次交易的对价后，业绩补偿方

珠海晟则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及方式完成本次业绩补偿。 

4、业绩补偿金额对评估价值及本次交易对价的具体影响及合理性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安排计算依据为润兴租赁 2018 年度预测净利润，其对评估

价值及本次交易对价的具体影响及合理性如下： 

（1）业绩补偿金额未直接影响评估值 

根据中和谊评估出具的“中和谊评报字[2018]11130 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

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本次收益法评估基于持续经营假设，未考虑业绩补偿对未

来年度收益的影响，本次交易中业绩补偿安排未直接影响评估值，符合收益法评估

规范。 



 

 

（2）业绩补偿金额已计入本次交易对价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珠海晟则（中融资产退出润兴租赁后，

业绩承诺全部由珠海晟则承担）需在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即 2018年度届满后），

以现金方式向润兴租赁补偿 43,544.63 万元。 

本次交易以截至评估基准日润兴租赁 100%股权的评估值 246,517.29 万元和珠

海晟则向润兴租赁支付现金补偿款 43,544.63万元为定价依据，合计为 290,061.92

万元，上市公司所属的 40%份额为 116,024.77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24,000万元。 

业绩补偿金额已计入本次交易对价，保障了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具有合理性。 

（3）本次评估基准日尚处于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 2018 年度预测净利润同

时影响评估值及业绩承诺，且对评估值与补偿金额具有相反的影响 

本次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8年 3月 31日，尚处于业绩承诺

期内，收益法评估预测了 2018 年 4-12月及未来年度润兴租赁的收益，并在此基础

上预测了未来年度的现金流，2018 年度及未来年度预测收益大小会直接影响本次收

益法评估值。 

润兴租赁 2018 年度预测净利润对评估值与补偿金额具有相反的影响，若预测

净利润提高，则评估值增大，补偿金额降低；若预测净利润减少，则评估值降低，

补偿金额上升。本次交易定价以评估值与补偿金额之和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

商确定，以预测净利润作为资产评估和计算补偿金额的基础，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为提高交易的确定性，促进交易完成，交易双方经友好协商，在不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基础上，双方约定以预测净利润作为交易对价及补偿金额的基础，

不根据后续实际净利润调整交易对价与补偿金额。 

综合上述，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安排具有合理性。 

（二）润兴 2018年未实现承诺净利润的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能与珠海晟则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双方同意，自 2018年 12 月 31日起 30日内，双方共同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格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启动对润兴租赁 2018 年

度财务报告进行专项审计的相关工作。自前述期限届满之日起 90 日内，前述审计

机构对润兴租赁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鉴于双方已就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协商确定且交易对价相比润兴租赁的评估

价值与乙方业绩补偿金额之和的 40%已适当上浮，双方同意前述审计结果不影响本

次交易中根据预测结果确定的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

交易对价。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交易评估过程未考虑

业绩承诺补偿安排，本次交易中原业绩承诺补偿安排对评估价值无影响，交易对价

考虑珠海晟则对润兴租赁的补偿价款，具有合理性；以评估结果与补偿金额之和为

定价依据下，交易双方根据润兴租赁 2018年预测净利润计算补偿金额具有准确性、

合理性；经审计后净利润与预测净利润的差异不影响本次交易中根据预测结果确定

的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交易对价。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过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润兴租赁 2018 年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考虑到

公司已将润兴租赁股权出售给原股东，同时根据公司与珠海晟则于就润兴租赁转让

所签订的协议以及本次交易价格已充分考虑到业绩补偿的因素，且即使润兴租赁原

股东补偿，根据协议补偿款也是归属于润兴租赁。鉴于双方已就本次交易的交易对

价协商确定且交易对价相比润兴租赁的评估价值与乙方业绩补偿金额之和的 40%已

适当上浮，双方同意前述审计结果不影响本次交易中根据预测结果确定的业绩承诺

补偿金额，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交易对价，同时出售润兴租赁股权事项

已经股东大会审核同意，股东大会也通过同意公司不再要求原股东进行补偿股。我

们认为该事项对公司无实际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计机构审核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公司及其原股东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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